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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70     证券简称：亚太药业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50 

债券代码：128062    债券简称：亚药转债 

 

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

 

 

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浙

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起诉状》、《传票》等法律

文书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以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

任纠纷为由对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及公司提起诉讼，现将相

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诉讼当事人 

原告：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 

被告一：陈尧根 

被告二：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诉讼请求、诉讼事实与理由 

1、诉讼请求 

（1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一在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实物出资

6,600 万元及利息 563,016.67 元（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2年 3

月 24 日止，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LPR 计算）的范围

内承担未履行的债权本金 26,554,577.06元，利息 36,117,560.79元、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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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息 1,417,604.7元、复利 2,074,749.9 元（罚息、复利按照合同约

定利率暂计算至 2022 年 3 月 24日止，此后仍按上述标准计算至实际

履行之日止），合计在 66,563,016.67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。 

（2）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履行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3）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。 

2、事实与理由 

1989年8月20日，绍兴双梅工业公司向绍兴市医药公司打报告要

在柯桥镇双梅弥陀成立浙江亚太制药厂，在原有直属其的绍兴津绍纺

织厂、绍兴县经编纺织厂和绍兴县第二针纺厂土地19,500平方米，建

筑面积8,400平方米原有厂房的基础上再计划建设总面积3,354平方

米，其中新增建筑面积1,295平方米，危房翻建面积2,059平方米，并

建设符合GMP标准厂房和4条生产线。浙江亚太制药厂厂房于1990年2

月完成土建，90年5月底完成设备安装，1990年7月全面试生产。1991

年5月5日的申请开业登记显示，浙江亚太制药厂的生产经营面积为

5,872.7平方米。 

1993年6月28日，被告一与绍兴县柯桥镇经济实业总公司签订了

《资产转让合同》，绍兴县柯桥镇经济实业总公司将浙江亚太药业纺

织集团公司及所属原双梅工业公司、亚太制药厂、津绍纺织厂、舒绍

纺织厂、申绍纺织厂、毛涤织经厂等公司和厂的包括土地和地上建筑

物等总资产折价为49,807,459.43元的全部资产转让给了被告一。 

2001年7月6日，被告一与钟建富共同出资1.10亿元设立浙江亚太

集团有限公司，被告一以其从绍兴市柯桥镇经济实业总公司购买的包

括浙江亚太制药厂土地和厂房在内的实物出资6,600万元至今未过户

到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名下，反而利用其系被告二实控人的特殊地

位，通过恶意串通再次出资的方式又将上述浙江亚太制药厂名下的应

实物出资的土地和建筑物又在2001年12月转移到了新成立的被告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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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有使用，并在2002年1月11日又将上述土地和建筑物变更登记至被

告二的名下，2020年12月25日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柯

桥中心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》。

拆迁补偿款的总金额为265,969,462元，截止到2021年12月底，被告

二已收到了上述全部拆迁补偿款。 

因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、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、绍兴 

柯桥中国轻纺城港越路纺织品市场有限公司、陈尧根、钟婉珍与浙商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，被告一拒不履行

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，原告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

经该院执行至今尚有本金26,554,577.06元，利息36,117,560.79元、

罚息1,417,604.7元、复利2,074,749.9元，合计66,164,492.45元未

执行到位。 

原告认为被告一拒不履行出资义务，且利用自己是被告二实际控

制人的强势地位，将本应属于被执行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的实物

出资转移给被告二，致使本案原告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，严重损害了

原告的合法权益，特向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。 

二、《传票》的主要内容 

案号：（2022）浙0603民初4274号 

案由：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

被传唤人姓名：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传唤事由：开庭审理 

应到时间：2022年6月8日下午14时20分 

应到处所：第十四法庭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上述诉讼事项外，公司无应披露未披露的 

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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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

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

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2年5月19日 


